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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

2019台灣燈會在屏東攝影作品徵件比賽 

活動簡章 

 

   30年來第一次，台灣燈會在屏東！為記錄台灣燈會之美，舉辦本次攝影比

賽，鼓勵民眾一同用相機/手機，留下燈會動人的瞬間。 

 

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 

執行單位：桔子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

 

一、徵件日期：自 108年 1月 25日起至 108年 3月 16日止(以郵戳為憑)。 

 

二、參賽資格：不分國內外，凡愛好攝影人士均可報名參加，未滿 20歲參賽

者，應取得父母或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書參賽。 

 

三、作品主題及執行方式 

(一) 攝影主題：以台灣燈會在屏東(包含大鵬灣、東港小鎮及屏東市三大

燈區)為拍攝主題。 

(二) 拍攝組別：專業組、手機組。 

(三) 組成專業評審會議評定之，評定後由屏東縣政府公告比賽結果。 

 

四、參賽辦法： 

(一) 參賽作品於評審結果公布前，不得參加其他競賽。 

(二) 參賽者每人限得一個獎項。 

(三) 參賽作品需為一次性拍攝，不得抄襲拷貝、格放、翻拍、裝裱、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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片電腦合成(含重複曝光)、濾鏡進行改色等後製行為；僅允許針對

相片銳利、對比、飽和度、色彩校正進行後製調整及適度裁切。不

留白邊或劃框，以相紙放滿之無邊攝影作品，連作不收(多張作品構

成一個主題或思想)。 

(四)參賽作品：一律以相紙沖洗成5R(5X7)之不拘彩色或黑白的光面相紙

照片；檔案大小至少4MB以上(至少1000個像素寬或1000個像素高、解

析度300dpi)之JPG或TIF檔。 

(五)作品原檔光碟：須包含「調整前原始檔」以及「調整後作品檔(TIF

或JPG)」兩種檔案，檔名規格為：組別_姓名_地點_照片主題，例如

手機組_林○○_大鵬灣燈區_落日。 

(六)作品背面需黏貼報名表(如附件一)，並詳填各項資料，再行繳交。 

 

五、收件方式 

    (一)收件地址：高雄市鳳山郵政14-62號信箱，請於信封註明參加「2019

台灣燈會在屏東攝影徵件比賽」。 

    (二)收件起迄日期：自108年1月25日起至108年3月16日止(以郵戳為

憑)。 

    (三)收件方式：採郵寄收件，郵寄者以郵戳為憑，逾時恕不受理。 

    (四)收件內容：參賽作品、報名表與同意書及原始檔光碟。不符合簡章

規定之作品一律取消參賽資格，亦不退還原件。 

 

六、獎勵 

     (一)專業組： 

         第一名(1名)：獎金 3萬元，獎牌 1面 

         第二名(2名)：獎金各 2萬元，獎牌各 1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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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第三名(3名)：獎金各 1萬元，獎牌各 1面 

優選(5名)：獎金各 5,000元，獎牌各 1面 

入選(10名)：獎金各 3,000元，獎牌 1面 

      (二)手機組： 

第一名(1名)：獎金 1萬元，獎牌 1面 

         第二名(2名)：獎金各 8,000元，獎牌各 1面 

         第三名(3名)：獎金各 5,000元，獎牌各 1面 

優選(5名)：獎金各 3,000元，獎牌各 1面 

入選(10名)：獎金各 1,000元，獎牌 1面 

※參賽作品品質若未達水準，經主辦單位評審會議評定得以從缺。 

 

七、評審標準： 

    (一)主題內容(佔 40%)：參賽作品名稱及主題相關程度 

    (二)構圖技巧(佔 30%)：參賽作品構圖的表現及手法 

    (三)攝影技巧(佔 20%)：參賽作品攝影技巧、光影及取景等 

    (四)創作理念(佔 10%)：參賽作品的說明文字描述程度 

 

八、得獎公佈 

     比賽結果公布時間將另行公告，得獎名單將公布於屏東縣政府-愛屏東

縣觀光旅遊網及活動官網，並以電話或其他方式通知得獎者(未得獎者

不另行通知)。 

 

九、權責與授權條款 

    (一)參賽者如對評審結果有疑異，請於得獎名單公布後三天內提出，若

未提出，將視同同意評審結果，活動結束後即不受理申訴，請參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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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知悉以保障自身權益。 

    (二)每人限得一獎，得獎獎金需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扣繳所得稅。 

    (三)本活動報名資料請務必填具真實詳細資料，因資料不完全或錯誤，

導致無法聯絡或相關資料無法寄送者，視同放棄得獎資格，並不再

另行通知，亦不負送達之責任。 

    (四)若作品不符徵選規格或違反善良風俗者，將不予收錄，亦不另行通

知。 

    (五)參賽作品需為本人作品，未曾公開發表、展覽及未參加其他競賽，

嚴禁盜用他人作品，違者若原作者提出異議時，或經發覺或經檢舉

查證屬實，取消得獎資格並追回已領取之獎金，其涉著作權侵害之

法律責任由參賽者自行負責，與主協辦及承辦單位無關(取消之獎項

不予遞補)。 

    (六)參賽作品涉及利用他人著作或其他權利時，參賽者應自行取得著作

財產權人或權利人之授權，如有相關費用亦由參賽者自行負擔。 

(七)得獎作品事後被查出電腦合成，或報名表資料偽造頂替，如經舉發查

證屬實者或遭檢舉屬實，取消得獎資格並追回已領取之獎金， 取消之

獎位不予遞補。 

(八)得獎作品檔案之著作權歸主辦單位所有，主辦單位有公開展示及刊

登雜誌、網頁、編印攝影專輯之權利，本單位對所有得獎作品有審

查、研究、展覽、攝影、出版、宣傳、出版專輯及製作成果光碟、

文宣推廣品等任何形式之非營利性使用，不另給酬。參賽者不得異

議。 

(九)若作品有人物時(人物如屬清晰可辨識者，即擁有肖像權)，需附上

肖像權使用同意書，如果是未成年（20歲以下）必須由家長或法定

監護人親自簽署肖像權使用同意書，併送主辦單位；若無取得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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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書，獲獎後經主辦單位公開運用時，被攝人物提出侵權之訴並

經判決確定者，主辦單位除取消得獎資格(獎位不遞補)並追回獎金

外，其違反相關法律之責任由參賽人自行負責，概與主辦、執行單

位無關。 

(十)凡參賽作品(不論得獎與否)一律不退件，請參賽者自行留存備份。 

(十一)本比賽得獎之徵件作品，版權為主辦單位所有，屬稿費收入，得

獎者需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辦理課稅，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(含

同一課稅年度於境內住滿183 天以上之外國人、華僑及大陸人士)獎

金超過新臺幣1,000元(含)，需列入得獎者個人綜合所得稅申報扣繳，

本單位將開立各類所得扣繳憑單給得獎者；超過新臺幣20,000元(含)

者，須代扣10%中獎所得稅；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(含同一課

稅年度未於境內住滿 183天以上之外國人、華僑及大陸人士)無論金

額多寡扣繳 20%，並將獎金淨額付與得獎人。若未能配合者，則視

為自動棄權，不具得獎資格。 

(十二)得獎者將以電話及專函方式通知(未得獎者不另行通知)。並於指定

日期內洽承辦單位領取(或得獎者自付轉帳相關銀行手續費方式領

取亦可)，若委託他人代為領取，同時應出示可資證明得獎人及委託

人之身分證件供主辦單位核對，逾期視同放棄領取。 

(十三)本單位保留解釋及修訂比賽規則之權利，並對比賽結果擁有最終決

定權。 

(十四)凡送件參賽者，視完全了解並且同意遵守本簡章各項規定。 

如有相關疑問，請洽桔子公關顧問有限公司余小姐洽詢(07-7316595)

或E-MAIL 至t7109677@gmail.com 留下您的疑問與聯繫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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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

「2019台灣燈會在屏東攝影作品徵件比賽」報名表 

參賽者姓名  

出生年月日  
聯絡電話 

手機： 

身份證字號 
(或)國外護照 

 市話： 

通訊地址  

電子信箱  

作品名稱  

拍攝地點  

作品簡介 

(20-100字) 

 

※請以浮貼方式黏貼於作品背面。 

附件一

附件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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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

2019台灣燈會在屏東攝影作品徵件比賽作品授權書 
 

 

本人_____________(請簽名)，以作品：_____________(作品名稱)

參加「2019台灣燈會在屏東攝影作品徵件比賽」，若經評選結果公

佈獲獎，則同意將此作品之著作財產權無償讓與屏東縣政府。 
 

 

 

 

 

 

此致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屏東縣政府  
 

 

 

 

 

立授權書人：  

身份證字號(或)國外護照：  

戶籍所在地：  

住居所地址： 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附件二

附件一 

 


